
外方出资情况外汇管理局询证函

国家外汇管理局               (支)局/外汇管理部：

江苏天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正在对                                      的注册资本的(第  期)实收情况进行审验。按照国家有关外汇管理法规的规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外方股东的出资情况。请贵局对附送文件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核。如果以下填列项目确认无误，请在“是”栏标注“√”符号，当全部项目确认无误时在本函下端注明外资外汇登记编号；如发现有不符情况，请在“否” 栏标注“√”符号，并在本函下端予以说明。回函请直接寄至江苏天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珠江路88号新世界中心B座2212室
邮编：210008          电话：83192800  传真：83192800         

	附件文件名称
	审核内容
	是
	否
	备注

	一、银行询证函回函
	资本金账户开立、使用是否合规
	
	
	

	二、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
	×
	×
	×

	1、境内原币划转
	是否真实
	
	
	

	2、再投资
	×
	×
	×
	×

	①来源于其他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
	是否真实
	
	
	

	②因清算、股权转让、先行收回投资、减资等所得的货币资金再投资
	是否真实
	
	
	

	③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已登记外债、应付股利转增资本
	是否真实
	
	
	

	④减资
	是否真实
	
	
	

	⑤其他
	是否真实
	
	
	

	三、实物进口报关单
	是否真实
	
	
	价值鉴定书编号：

	
	是否真实
	
	
	价值鉴定书编号：

	
	是否真实
	
	
	价值鉴定书编号：


说明：按规定须进行商品价值鉴定的实物出资，其价值鉴定书编号在相关备注栏中填写。

第二项“4、减资”系指除减资再投资以外的减资行为。

结论:

1.附送文件真实、合规。                        2.上述附送文件存在如下不符情况：

外资外汇登记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汇局盖单：                                 外汇局盖单：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

审核人：               电话：                 审核人：               电话：

附：外方（第1期）出资情况明细表       

                                                                   货币单位：美元

	出 资 方 式
	出 资 金 额
	备注

	货币
	外汇资本金
	
	

	
	利润再投资
	
	

	
	国境内企业清算、股权转让、先行收回投资、减资等所得的货币资金再投资
	
	

	实物
	
	

	无形资产
	
	

	已登记外债、应付股利转增资本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
	
	

	其他
	
	

	出资额合计
	
	

	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说明：

    1.非美元计价的投资按投资实际投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汇率折算美元。

2.外汇资本金仅指从境外汇入和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境内汇入的外汇资本金。

3.利润再投资为外方出资者以其从境内举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货币资金形式的净利

润再投资。

4.应付股利为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利润分配方案给外方出资者但尚未支付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5.减资在相应栏目中以负数表示。

 被验资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外商验资


